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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26           股票简称：兰生股份         编号：临2018-005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兰生轻工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兰轻公司）。 

2、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公司为兰轻公司 12,000万元的

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如实施上述担保，则累计对外担保 14,000 万元，占公

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7%。 

3、截止到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子公司及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4,000万元人

民币，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7%。 

4、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5、兰轻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兰轻公司系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兰生股份或公司）控股 51%股份

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开展进出口业务，兰轻公司向中国银行虹

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9,000万元，向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3,000

万元，授信额度合计 12,000 万元，银行要求提供担保，需要本公司为其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八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上海兰生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兰

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合计 12,000万元。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授权委托出席 2 人，关联董

事张宏、陈小宏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7名董事通过上述议案。 

（二）关联交易概述 

兰生股份控股兰轻公司 51%股份，上海兰灏商贸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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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兰灏商贸）持股兰轻公司 49%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兰灏商贸为关联方。本

公司董事张宏担任兰灏商贸的重要合伙人，兼任兰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

司董事陈小宏兼任兰轻公司董事，2人为关联董事。 

兰生股份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兰灏商贸作为股东无财力按股权比例提供担

保，担保义务由兰生股份独家承担，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兰灏商贸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163号 21 幢 315室 

办公地点：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1230号 

执行事务代表：张宏 

出资总额：3,92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铝合金制品、不锈钢制品、酒店设备、办公用品、皮

革制品、电脑软件、服装鞋帽、机械配件、纸制品、工艺品、包装材料、化妆品、

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的销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商标代理，

知识产权代理，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 

主要股东：上海申望商贸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兰灏商贸 2014 年 10 月成立，2017 年末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4,095.85

万元；资产净额 3,92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类别：提供担保。 

2、兰生股份独家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 1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兰轻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陆家嘴东路161号2602室A座，办公地址上海

市中山北一路1230号，注册资金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宏。经营范围：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橡塑制品、工艺品的销售。2017年兰轻

公司进出口额海关数为34.41亿元人民币。 

兰轻公司 2017 年度相关指标如下（经审计）：资产总额 75,004.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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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10,064.59万元，营业收入 315,248.61万元，归母公司净利润 2,322.34

万元。资产负债率 86.58%（说明：为了业务开展需要及控制资金风险，外贸公

司一般通过预收、预付方式进行结算，兰轻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与此有关）。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12,000 万元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经本公司 2018 年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本公司可为兰轻公司提供自银行核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期限的担保。 

关于反担保：在兰轻公司实际使用担保额度时，兰轻公司应向兰生股份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兰灏商贸按其在兰轻公司实缴出资比例以担保实现时经

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的可变现额为上限向兰生股份承担一般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审批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八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

上海兰生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宏、陈

小宏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 7人投票表决，全票通过该议案。 

兰轻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须经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周天平、单喆慜、张兆林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

前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并对该项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兰轻公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营业收入主要

来源企业，公司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开展业务，其稳定发展有利于

公司整体利益，我们认为该担保是必要的。 

2、由于上海兰灏商贸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兰灏商贸）持股兰轻公

司 49%股权，兰灏商贸是关联方，由兰生股份独家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兰

生股份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宏、陈小宏履行了回避表决，本议案还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3、从兰轻公司 2017年经营情况来看，状况良好，收入来源可靠，货款回笼

具有较高保障，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且兰生股份在提供担保期间能控制其经营

管理活动，担保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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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兰轻公司授信额度 12,000 万

元提供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帮助其打通融资渠道，有利于顺利开展进出口业务，

有利于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六、董事会意见 

兰轻公司是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

源企业，其稳定发展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近两年来兰轻公司经营平稳，银行信

用和实际偿还能力良好；公司在提供担保期间能控制其经营管理活动，担保风险

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鉴于此，为了支持兰轻公司发展业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其银行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合计 12,000 万元。 

七、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担保数量合计为 14,000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及

孙公司担保 14,000 万元，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7%；无其他对外担

保，没有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于同意为兰轻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决议； 

2、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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